
 

 

公司代码：600064                                         公司简称：南京高科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

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

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

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南京高科 600064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谢建晖 孙越海 



 

 

电话 025-85800728 025-85800728 

办公地址 
南京市栖霞区学津路8号高

科中心A座 

南京市栖霞区学津路8号高

科中心A座 

电子信箱 600064@600064.com 600064@600064.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30,061,724,993.38 25,967,498,259.89 15.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168,756,688.06 9,330,585,954.20 19.70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86,734,225.04 -545,572,733.48 /  

营业收入 781,491,930.03 1,947,205,665.20 -59.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94,947,117.26 703,320,736.48 69.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62,151,158.48 704,053,681.19 22.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04 6.88 
增加4.16个

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67 0.569 69.9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67 0.569 69.95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66,12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南京新港开发总公司 国有法人 34.74 429,345,157 0 冻结 429,345,157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2.73 33,699,840 0 无  

南京港（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68 33,118,804 0 无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6 20,503,555 0 无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4 10,420,502 0 无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78 9,689,144 0 无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78 9,689,144 0 无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

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78 9,652,800 0 无  

费国华 境内自然人 0.57 7,070,000 0 无  

刘少鸾 境内自然人 0.52 6,420,00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控股股东南京新港开发总公司与其他

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公司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公司无优先股。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经营情况 

2019 年是公司“风险防化年”。公司围绕“防化风险、优化管理、拓展主业、提升

价值”的总体思路，坚持积极布局，稳中求进，加快拓展主营业务发展空间，力争更

高质量的发展水平。房地产及市政业务把握所在南京市紫东地区发展机遇，加强统筹

谋划，发挥自身品牌品质优势，推进产业联动，升级业务模式，促进市场拓展；股权

投资业务把握科创板设立的机遇，顺应政策导向，创新运作机制，加强产投结合，提



 

 

升利润贡献。 

报告期内，公司业务整体发展稳健，实现营业收入 78,149.19 万元，同比下降

59.87%；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19,494.71 万元，同比上升 69.90%；每股收

益 0.967 元，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04%。 

1、房地产及市政业务领域：加强产业联动，拓展发展空间 

公司积极把握紫东地区加快发展，栖霞区域城市格局变化上升期的机遇，发挥品

牌及品质优势，深化业务整合，探索模式升级，积极拓展业务，积蓄可持续发展动能。 

房地产业务：面对持续从紧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公司坚持谨慎发展的策略，依托

产品品质优势，持续深耕区域市场，加强标准化管理，做好市场研判与项目拓展。紫

微堂、荣境等项目开盘热销，上半年实现销售金额 12.22 亿元，彰显产品及品牌价值；

荣院项目高标准做好设计及后续建设工作，力求保持卓越的项目品质。公司加强地块

研究与市场研判，于 8 月份新增迈皋桥 G41 地块；持续做好与区域政府平台的对接，

新增公建代建、老旧小区出新等政府合作项目 6 个，积极推进城市综合开发运营类项

目落地进程，增强发展后劲。子公司高科置业连续第九年位列“江苏省房地产开发综

合实力 50 强”，多个项目荣获“扬子杯”、“金陵杯”、“南京市智慧工地”等荣誉。 

上半年房地产业务实现合同销售面积 3.37 万平方米（均为商品房项目销售），同

比上升 862.86%；实现合同销售金额 122,174 万元（均为商品房项目销售），同比上升

1,187.91%。由于受交付节点影响，报告期内房地产业务结转项目较少，实现营业收

入 30,152.87 万元，同比下降 79.55%；无新开工面积，竣工面积 3.60 万平方米，同比

下降 7.22%。 

市政业务：面对区域市场的发展机遇，公司市政业务坚持积极发展的策略，在着

力提升自身能力和资质水平的同时，切实围绕内部产业链整合，并加强与区域内优质

平台、战略合作单位的对接，加大项目拓展力度，有序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和管理。上

半年新增省消防应急救援指挥中心、迈皋桥创业园南侧地块保障房等总承包、监理项

目合同总金额约 1 亿元；进一步提升在建的 10 余个重点项目管理及施工水平，高标

准做好污水处理、绿化养护等区域生态维护工作。多个项目荣获“省标准化星级工地”、

“金陵杯”等奖项。报告期内市政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36,116.01 万元，同比上升 7.59%。 

2、股权投资业务领域：加强主动管理，提升利润贡献 

公司股权投资业务坚持稳步发展的策略，不断完善业务模式，加强投后管理，利



 

 

润贡献显著提升。公司投资的广州农商行、金埔园林、优科生物、赛特斯、硕世生物

等项目申请上市工作均在进程中。高科新浚、高科新创、高科科贷均有项目实现退出，

多个项目后续融资估值增幅显著，高科新浚还有博科资讯、健耕医药、艾力斯、仁度

生物等多个项目计划申报科创板上市。报告期内，公司股权投资业务贡献了较好的收

益，其中投资收益 78,429.08 万元（合并口径），同比增长 97.79%。 

一是以培育上市为目标，聚焦科技创新领域股权投资。充分发挥高科新浚团队的

专业化作用，重点围绕医药健康等新兴技术领域精选投资项目，并强化对已投项目和

合作基金的投后管理与考核，切实提升投资效能，降低投资风险。上半年高科新浚新

增投资医疗服务、创新药等领域正雅齿科、艾力斯、仁度生物 3 个项目，高科新创和

高科科贷分别投资了创新药、再生医学等领域艾力斯、艾尔普 2 个项目。在新增潜力

项目的同时，公司稳步推进部分已投项目的退出，实现滚动发展。 

二是围绕产投结合策略，进一步加强对南京银行等长期战略合作公司的经营决策

参与程度，推动与其在金融、股权投资等业务领域建立更为广泛的合作，从而在其持

续的发展中获取长期的投资收益及业务协同发展的收益。正是基于战略投资的考虑以

及对未来价值成长的认可，公司于 8 月份公告了增持南京银行股份的计划。 

三是实施新金融工具准则后，公司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规模较大，其公允价值变动对公司净利润影响也较大。基于上述情况，公司加强

对市场形势的研究，对部分持仓进行主动操作，锁定收益，摊低成本；公司也持续督

促所持有的高科皓熙定增基金和中航信托高科华睿信托计划管理人加强市场研究和

主动管理，截至报告期末，市值有一定回升。 

面对复杂多变的政策影响和市场形势，公司控股子公司臣功制药优化管理架构和

销售策略，深入挖掘产品潜力，推动主打产品臣功再欣等品种终端销售上量，提升溢

价能力，增加利润贡献；择优推进新品研发及“特比萘芬”等一致性评价工作，为业务

的长远发展积蓄动能。报告期内，臣功制药实现扭亏为盈。 

 

报告期内，公司整体盈利能力良好，其中受交付节点影响，房地产业务结转项目

较少，对公司的利润贡献减少；公司在新金融工具准则实施后，对相关会计政策和核

算方法进行了变更，因 2019 年上半年资本市场有所回暖以及被投资企业经营情况较

好，使得本期股权投资业务相关收益对公司的利润贡献显著增加。公司继续保持健康



 

 

的负债水平和良好的融资能力，报告期末，公司资产负债率继续保持低位，为 60.33%；

期末公司有息负债总额为 47.47 亿元，有息资产负债率为 15.79%。报告期内整体平均

融资成本约为 4.56%。 

 

下半年主要经营计划 

下半年，公司将围绕全年经营目标和“风险防化年”管理主题，切实做好以下工作： 

1、房地产及市政业务领域：把握区域发展机遇，进一步整合业务资源，加强与

区域平台协作对接，力争在城市更新、综合投资开发运营领域的业务模式升级与项目

拓展上有所突破。房地产业务密切关注并把握政策和市场走向，推进现有房地产项目

销售、回款以及新项目的设计与建设工作，持续提升项目品牌价值；在风险可控的前

提下增加合理价位的优质商品房土地储备。市政业务围绕产业链，重点积极拓展施工

总承包业务，持续建设精品工程，增强区域市场核心竞争力，促进业务规模与盈利能

力提升。 

2、股权投资业务领域：加强对科创板运行规则的分析研究，做好投后管理，推

动被投资企业 IPO 进程；加大对已投优质项目的投资力度，进一步做好资本市场形势

研判与主动管理，合理操作金融资产，实现有序进退，锁定相关投资收益，有效提升

利润贡献；继续围绕医药健康等重点领域做好项目拓展与调研，新增优质股权投资项

目，打造专业创投品牌。臣功制药继续强化重点市场开发，挖掘主打产品市场潜力，

稳妥推进一致性评价和新品研发工作。 

3、企业内部管理工作：立足企业整体视角，继续落实年度管理主题，持续跟踪

化解风险，防范重大事项的决策风险；完善组织架构，加强集团管控，提升项目拓展

运营能力，促进产业协同与业务创新；进一步提升人才团队建设，加紧推进关键人才

引进，加强年轻干部选拔培养使用，优化考核激励机制，促进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通过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加强回款管理等，合理筹划资金，优化资金配置，降低融资

成本。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

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1）财政部于 2017 年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



 

 

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

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

则”)。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其它

境内上市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根据实施要求，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

已于 2019 年 1 月 1 日变更会计政策，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相关调整对公司当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广泛而重要的影响，详见公司刊登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

的公告》（临 2019-017 号）以及 2019 年半年度报告第三节中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说明。 

（2）2019 年 4 月 30 日，财政部发布《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

表格式的通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应当按照通知要求编制 2019 年

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此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

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当期及前期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

影响。 

（3）2019 年 5 月 9 日，财政部颁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

货币性资产交换>的通知》，要求自 2019 年 6 月 10 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

业范围内施行。由于本期公司未发生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事项，因此对公司当期及前期

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影响。 

（4）2019 年 5 月 16 日，财政部颁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

债务重组>的通知》，要求自 2019 年 6 月 17 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

内施行。由于本期公司未发生债务重组事项，因此对公司当期及前期的财务状况、经

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影响。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董事长：徐益民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9 年 8 月 30 日 

 

 


